
涞源县十六届人大

一次会议文件（18）

关于涞源县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7年2月23日在县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涞源县财政局局长   王新忠

各位代表：

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涞源县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请县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6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财政工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力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努力克服我县主导产业矿业经济效益下滑的多种因素影响，强化税费征管，优化支出结构，深化财政改革，规范财政管理，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全部财政收入完成111825万元（其中：中央分享19481万元，省分享757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0.3%，同比增长43.2%，其中：国税完成2518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8.8%，同比下降2.3 %；地税完成2486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5.8%，同比下降34.7%；财政分管收入完成6178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2.6%，同比增长333.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476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6.9%，同比增长99.8%。

当年可用财力为15150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4766万元，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44400万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23100万元，调入政府性基金1345万元,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601万元；上解支出1087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617万元。

2016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150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104.4%，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743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20%；公共安全支出613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13.4%；教育支出3720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19.6%；科学技术支出61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403.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7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下降69.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93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27.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006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下降5.3%;节能环保支出851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1262.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019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61.8%；农林水事务支出3106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427.1%；交通运输支出287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75.2%;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547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586%;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1453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4359.5%;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455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385%;住房保障支出550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259.2%;粮油物质储备事务支出42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888.4%;国债还本付息支出48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270%;其他支出-15777万元 (主要是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及统筹使用存量资金按要求冲减了当年支出)。财政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2016年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入3927万元，占预算的14.7%，同比下降35.1%；其中：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13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208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245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17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33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37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401万元、污水处理费73万元。

2016年政府性基金县级可用财力为4955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3927万元，以前年度本级基金结余991万元，收回存量资金统筹使用37万元。

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361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72.9%，同比下降51.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802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支出202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208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17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137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支出73万元，彩票公益金支出140万元,债务付息及发行费支出31万元。调出资金1345万元。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2016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9276万元，占预算的107.2%，同比增长7.2%；社会保险基金支出927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7.2%。

2016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加大税费征管力度，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一是强化调度，严明责任。认真按照年初预算任务要求，明确国地税及各征收部门的工作目标，强化调度和督导，促进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二是加大征管部门间协税护税力度，建立起系统的协税护税机制，防止偷逃税行为发生。三是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严格各种行政性收费及罚没标准，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应收尽收。同时用活土地政策，做好土地财政文章。全年入库转让耕地占补平衡指标5.3亿元，拉动了财政收入增长。
    （二）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原则，严控“三公经费”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安排，落实了乡镇干部补贴、公务员职级并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精神文明奖等增资政策，保证了民生及旅发大会，扶贫等重点工作支出。一是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934万元，可比增长47.3% (剔除使用存量资金安排灾后重建支出后)，认真落实了低收入群体增收政策，提高了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落实了现役军人优待和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偿政策；城市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发放城乡低保2881万元;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4543万元;对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补贴119万元,确保了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二是教育投入稳定增长。全年教育累计投入37204万元，增长19.6%。其中：义教阶段免除学杂费和公用经费376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672万元，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助学金149万元，教学辅导材料及书籍126万元，农村中小学取暖100万元，高中、职中免费教育1625万元，中小学建设1478万元，一中建设征地款3346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津贴补助县级配套资金122万元。三是努力保障医疗卫生及计划生育投入。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逐年提高，县级配套资金达到1222万元。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零差率销售财政补助1169万元；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服务支出585万元；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各项奖励政策支出589万元；全年医疗卫生及计划生育支出共计10061万元，可比增长12.1% (剔除2015年使用债券解决县医院迁建因素)，促进了卫生及计生事业的发展。四是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发放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470万元，提前淘汰黄标车补贴48.1万元，农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1056万元；落实上级选聘到村任职大学生村官工资、养老及医疗保险325万元；村级经费786万元，农村党组织书记享受公务员待遇补贴123万元，农村离任干部补贴34万元,农村两委干部基础职务补贴和绩效补贴826万元；农村公路养护304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178万元;森林防灾减灾563万元；畜牧防疫437万元；扶贫开发2383万元，促进了农村经济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发展。五是村容村貌改造、污染防治等环境治理支出106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5503万元,同比增长259.2%，极大地促进了重点及民生工作的顺利开展。六是重点支出得到保障，投入达5.35亿元保证了旅发大会、易地扶贫搬迁、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项目实施。七是农开项目进展顺利。投资608万元的北石佛乡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和投资676万元的走马驿镇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已完工，并通过了省市农开办的验收，投资1002万元的上庄乡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实施中。
（三）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一是扎实推进国库支付改革，财政支出全部实现了电子支付，在便捷高效的同时，保证了专款专用，财政支出更加规范。二是积极推进预算绩效改革。完善了项目库，强化了部门责任，完善了目标体系，提高了预算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同时，加大项目资金支出力度，发挥财政资金效益。三是积极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严格落实公开要求，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管理透明度。四是继续贯彻执行《涞源县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招标及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全年共评审项目498个，报审资金67097.9万元，审定资金57525.8万元，核减9572.1万元；全年共完成政府采购14168万元，节约资金564.33万元。同时积极探索向社会购买服务工作。五是全面开展了收支两条线、票据等各类专项检查，及时纠正和处理了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六是进一步加强全县国有资产管理，扎实开展了国有资产清查工作。按照上级要求，积极开展了公车改革工作。七是强化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加强了对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及救灾资金的监督检查，确保了资金安全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各位代表：2016年，面对严峻的收入形势和巨大的支出压力，通过我们多方的积极努力，实现了收支平衡，为确保工资改革、民生保障、推进县域经济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看到，当前财政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较多，主要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税收收入低位运行，财政支出刚性增长，收支矛盾日趋尖锐；财政改革还不够深化，财政管理仍需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17年预算草案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脱贫攻坚的决战之年。2017年财政工作及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系列会议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大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动力，打好七大攻坚战，全力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进一步强化税费征管，优化支出结构，深化财政改革，规范财政管理，努力为建设经济强县、旅游城市、美丽涞源提供财力保障。

2017年预算安排坚持的原则：一是突出重点。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突出脱贫攻坚、民生保障、化解产能等重点领域，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二是绩效导向。全面实行绩效预算，以“用钱先问效、无效必问责”为导向，改进预算审核方式，完善绩效预算目标体系，坚持收支统一管理，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三是厉行节约。坚持勤俭办事，项目支出从紧安排，大力压减行政经费等一般消费性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2017年全部财政收入安排89670万元，可比增长10 %，其中：国税32960万元，增长30.9%；地税22020万元，下降11.4 %；财政分管收入34690万元，剔除一次性收入因素增长9.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58600万元，可比增长6%。2017年当年可用财力18434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600万元，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29741万元，争取上级一般转移支付支持18703万元, 调入资金73175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617万元；上解支出488万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184348万元,增长21.7%。

1、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划分：一般公共服务17516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公共安全8056万元，增长31.3%；教育40276万元,增长8.3%；科学技术634万元，增长2.4 %；文化体育与传媒851万元，增长211.7%（主要是2017年将旅游局、电视台支出转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影响）；社会保障和就业12387万元，增长3.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9776万元，下降2.8%（主要是2016年支出县医院迁建政府债券1995万元影响）；节能环保2971万元，下降65.1%（主要是2016年此科目列注入城投公司资本金5309万元，环保局2013年、2015年人员工资1613万元影响）；城乡社区事务41738万元，增长309.5%（主要原因是2017年增加注入城投公司资本金30309万元,剔除此因素可比增长21.1%）；农林水事务19196万元，下降38.2%（受2016年扶贫异地搬迁政府债券23100万元影响）；交通运输4023万元，增长39.8%；住房保障4511万元，下降18%（受收回2015年农村危房改造专款3948万元列入本级支出影响）；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245万元，下降42.4%（主要受解决粮食下属企业职工工资及保险206万元，收回存量资金仓储维修及粮安工程本级安排128万元）；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3795万元,下降30.7%（主要是去年尾矿库整治等安全生产支出较多影响）；商业服务业等事务3225万元,下降77.8%(主要是2016年召开全省旅游发展大会增支影响)；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4472万元,下降1.8%；预备费1000万元；债务还本付息1369万元，增长184.6%；其他支出8307万元（含使用收回存量资金安排支出3343万元）。

2、预算支出按经济分类划分：个人部分支出安排74986万元；公用经费安排3339万元；收费罚没补助及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支出安排5429万元；专项项目经费安排103937万元（含教育附加、排污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等专项列收列支经费4435万元），收回存量资金冲减当年支出3343万元。专项经费安排的重点项目有:

（1）公共安全2277万元，主要项目是：消防、武警保障经费571万元，公安辅警工资478万元，政法综合治理及护路办经费45万元，公检法司业务保障经费89万元，互联网侦控系统升级建设及公检法涉案财物信息管理系统经费70万元，拘押收教场所拘役人员生活费190万元，“天网工程”标志标线维护费等运行经费89万元，黄牌车限行电子警察抓拍系统及标志标牌100万元，法院陪审员工资30万元，禁毒铲毒经费60万元，司法救助20万元，检察院两房建设尾欠工程款350万元;审判法庭建设配套资金125万元;司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业务装备等经费58万元。

（2）教育10394万元,主要项目是：义务教育保障经费配套340万元，农村中小学取暖补贴189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1099万元, 职中及普通高中学生助学金149万元，教学辅导用书232万元，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配套109万元，高中、职中、农村幼教免费教育1853万元，涞源县第一中学迁建征迁费及原一中综合楼建设资金4936万元, 采购教学仪器设备资金400万元, 原电厂教师工资及国企退休教师生活补贴补差153万元,教育中小学建设工程款408万元,职中教学楼配套100万元，涞源一小回购资金200万元。

（3）科学技术506万元。主要项目是：奥宇钢铁有限公司发展和技改资金496万元，保密局科技经费10万元。
（4）文化体育与传媒236万元。主要项目是：电视台设备购置10万元,农村电影放映补贴及放映员生活补贴45万元，文物保护3万元，雪炭工程体育场馆建设120万元，文广新局事业费43万元。
（5）社会保障和就业6029万元，主要项目是：农村特困人员供养434万元，抚恤231万元，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补助143万元，社会救助30万元,农村老党员生活补贴60万元,财政补贴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118万元，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县级补助272万元，大学生入伍补贴44万元，老干部活动及关心下一代经费47万元，义务兵优待金157万元，退役安置305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68万元，农村住房及一元民生保险59万元；涞钢涞铜待岗人员生活补贴及破产遗留问题2064万元；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500万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费176万元，春节慰问救助城镇困难职工44万元，解决灾后重建拖欠工程款1000万元。

（6）医疗卫生4053万元，主要项目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配套2000万元，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零差价补助246万元，公共卫生项目配套140万元，卫生系统外聘专家150万元，疾病预防控制307万元，伤残军人医疗保险和红十字救助120万元，村卫生室药品零差率92万元，人口与计划生育免费手术及各项奖励498万元，城乡居民重残人员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助19万元，城乡居民低保五保人员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助333万元,食品药品监管专项20万元。
（7）节能环保1995万元。主要项目是：空气质量监测20万元，污染防治959万元，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建设172万元，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运营费635万元，湿地公园基础设施维护工程款209万元。
（8）城乡社区事务40306万元。主要项目是：偿还滨湖新区建设水利贷款本金2000万元,县城环境卫生1525万元，数字化城管建设及网络运行费121万元，行政执法专项462万元，全县路灯亮化电费及维护费335万元，游客服务中心政府购买服务资金2000万元，城区安置片区风景园林设计费50万元，市政建设工程款1500万元,创建园林城市及绿化500万元，原白石山景观大道工程款500万元，城市规划及平台建设800万元，景观大道拆迁补偿款114万元，112国道改造工程拆迁安置楼返迁户临时安置补助费41万元，注入城投公司资本金30309万元。
（9）农林水事务12864万元。主要项目是：农林业保险保费130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223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100万元；畜牧防疫及生猪无害化处理431万元；农村现任两委干部基础职务补贴和绩效补贴919万元，农村党组织书记享受公务员待遇164万元，农村离任干部补贴和现任干部养老保险58万元，到村任职大学生村官工资及保险315万元;林业防火及林业事业机构经费725万元，封山禁牧300万元，森林消防大队营房建设240万元;水利防汛、抗旱及河道清理70万元，截潜流工程61万元，防洪治理工程153万元，城区增设19座市政消火栓建设工程款38万元，上级扣缴南水北调资金349万元；村级一事一议及美丽乡村建设700万元,村级经费786万元；农村环境治理36万元，经济开发区、第三水厂等项目征地及粮食补助款3665万元，滨湖新区石门村、丰乐村搬迁（坟地）补偿款16万元，烟墩山公园及政府预留地征迁1360万元，白石山镇白石山休闲旅游扶贫示范区征地粮食补贴203万元，全县土地流转资金926万元。“村村通”拖欠工程款58万元，南屯镇尾矿砂毁耕地补偿款36万元, 滨湖新区、西北防洪工程征地粮食补贴513万元。 

（10）扶贫开发3443万元。主要项目是：对贫困参合农民医疗补助1020万元，扶贫产业县级投入资金1500万元,驻村工作队经费194万元,扶贫工作经费200万元，城乡居民建档立卡人员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助461万元，贫困人口医疗救助68万元。
（11）交通运输1630万元。主要项目是：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补助人员基数1023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补助417万元，偿还108国道向保定投资公司借款30万元，国道207线涞源黑龙湾旧路维修改造资金100万元，鼻子岭隧道工程款50万元。
（12）资源勘探信息3117万元。主要项目是：电子党务及政务网络建设及租费80万元，安全生产“五级五覆盖”体制机制建设经费10万元，杨家庄镇尾矿库闭库征用耕地林地所欠补偿费用91.3万元,尾矿库闭库项目500万元,石棉总公司补助330万元，宏伟置业有限公司投资报酬2054万元。

（13）商业服务业3124万元。主要项目是：搭建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及县社工作经费44万元, 旅游专项80万元，旅游发展大会资金3000万元。

（14）国土资源气象1536万元。主要项目是：气象事业费及灾害防御指挥部检测等运行经费36万元, 涞源县基本农田划定项目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项目100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及土地调查等项目300万元，国土局上缴矿产资源补偿费1000万元，不动产登记工作及迎接国土资源部专项督查经费100万元。
（15）住房保障1899万元。主要项目是：2015年农村危房改造423万元，2017年保障性安居工程1476万元。
（16）粮油物资管理96万元。主要项目是：粮食局补助工作经费54万元，粮食局解决下属企业拖欠职工工资42万元。

（17）国债还本付息1369万元。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偿还世行贷款及国债转贷本息。

（18）其他专项项目8063万元。主要项目是：收回存量资金安排继续使用项目3343万元，事业发展专项800万元，四大班子及部分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工资221万元，全县办公用房修缮及办公设备购置176万元，杏花湾租金50万元，全县信访稳定经费408万元，信访局群众工作中心建设及采购办公设备107万元，涞源县电子政务内网建设50万元，组织部专项工作经费96万元，涞源专刊及全县征订报刊经费110万元，对外宣传及创作经费52万元，企业军转干解困资金38万元，武装工作经费110万元，工会经费121万元，纪委办案及内网建设费110万元，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项目50万元，国、地税协税护税经费700万元，统计农业普查及各项业务调查经费102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工程评审及工程审计结算经费153万元，资产评估费50万元，财政一体化系统网络安全92万元，竣工项目审计费及审计服务费300万元，行政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转经费86万元，行政服务中心“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经费110万元，涞源镇、城区、信访局等单位办公楼租金93万元，其他部门工作经费495万元。

（19）预备费安排1000万元。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出台的政策性增支、自然灾害救助及其他不可预见的特殊开支。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2017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89196万元，收入项目主要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245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00万元；福彩公益金330万元；体彩公益金71万元；污水处理费72万元;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9万元；土地出让收入88269万元（此数不含上解中央和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8997万元，土地出让业务费506万元，铁路建设费759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183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265万元，其他土地出让收入66559万元。

2017年我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16021万元，安排的主要支出项目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用于城市道路照明维修、供排水、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等城市公共设施支出445万元；污水处理费支出72万元；福彩、体彩公益金安排的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残疾人事业、体育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支出401万元；土地出让收入安排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1490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203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结余73175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73175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安排9276万元；社会保险基金安排支出9276万元。
（四）上级专款预算安排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2017年提前通知的上级专款收入55214万元。根据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5521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55万元；公共安全1114万元；教育7523万元；科学技术5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39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251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8225万元；节能环保7560万元；农林水13377万元；交通运输3605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0万元；住房保障794万元；粮油物资储备5万元；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15万元。

2016年结转至2017年继续使用的专款23908万元，2017年按专款特定用途全部安排支出23908万元。

三、认真完成2017年预算任务

（一）夯实收入基础，培育持续财源。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搞好项目对接，加快产业调整，引进一批产业链条长、技术含量高、社会效益佳、发展前景好的项目，发展一批投资小、耗能低、见效快的项目；继续借助全省旅游发展大会东风，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大力推广PPP合作模式、股权投资、融资租赁等多种形式，撬动社会资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解决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

（二）加强税费征管，增加财政收入。一是继续加大征管部门间协税护税力度，完善综合治税管理机制，实现资源共享，进一步挖潜、堵漏、增收。二是加强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努力增加非税收入。三是加强土地出让管理，压减土地收储成本，提高政府收益。同时继续做好土地整理及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转让工作，最大限度增加财政收入。
（三）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效益。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落实好各项财政政策。一是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原则，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加大“三农”、教育、卫生等投入力度，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同时为易地扶贫搬迁、化解产能、园林城市创建、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整合部门涉农资金，向贫困村和重大扶贫产业项目集中投放，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是加快专款支出进度，确保项目尽快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 推进财政改革，规范资金监管。一是全面深化绩效预算改革，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二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控各类超预算工程建设，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三是继续加大对工程项目审核及招标采购的推进力度，坚持“应审尽审”“应采尽采”，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按照方式灵活、程序简便、竞争有效、结果评价的原则，积极探索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四是严肃财经纪律，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健全长效机制，规范理财行为，强化财政监督检查，及时处理违规违纪问题。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运行。

各位代表，做好2017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有信心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夙兴夜寐、激情工作、实干担当、勇于创新，努力完成全年预算任务，更好地服务于全县发展大局，加快推进经济强县、旅游城市、美丽涞源建设，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涞源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大会秘书处    2017年2月20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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